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修订 

《２０１０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 

第５、１０、１１、２４、２７及３１条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

修订《２０１０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第５、１０、１１、２４、２７及３

１条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 

 

  我动议修订刚读出的条文，修正案的内容已载列于发送给各位议员的文件

内。我现就各项修订作出简单介绍。 

 

  有关对条例草案第５条所作的修订，是为了进一步简化以电子方式申请成立

公司的程序。现时任何人如欲成立公司，须按《公司条例》第１５条将公司经核

证为真确的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副本，连同法团成立表格一并递交予公司注册处

注册。由于《公司条例》第６及１２条要求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的正本，须由所

有创办成员签署，因此递交予公司注册处注册的副本，亦须显示所有创办成员的

签名。为便利以电子方式成立公司时递交这些文件，我现在动议修订第５条，要

求公司创办成员在申请成立公司时，只需在法团成立表格中包括一项陈述，述明

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已按《公司条例》第６及１２条签署，而递交予注册的副本

与其正本内容一致便可。为配合此项修订，我稍后将动议新订的第３Ａ、５Ａ及

５Ｂ条，以撤销《公司条例》中要求申请人向公司注册处递交经核证为真确的章

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副本作注册的条文。 

 

  第１０及第１１条的修订，是为了回应法案委员会审议草案期间议员所提出

的意见。根据第１０及第１１条，如公司已经以某名称注册，而其后公司注册处

处长认为该名称违反《公司条例》第２０条第１（ｃ）、１（ｄ）款或第２款，

则处长可指示该公司更改名称。由于现时《公司条例》已指明，公司名称是否违

反第２０条第１（ｃ）、１（ｄ）款或第２款的规定是由行政长官决定，我们同

意无需在名称是否违反规定的事宜上，另外给予公司注册处处长酌情权。因此，

我动议修订条例草案中的第１０及第１１条，删除「处长认为」的字眼。 

 

 



  我亦动议修订第２４及２７条。原订的第２４及２７条，具体列出公司注册

处处长以电子纪录方式发出通知书及证明书的安排。由于《电子交易条例》对以

电子纪录方式发出文件已有详细规定，而公司注册处处长如何发出通知书及证明

书的具体安排属技术性细节，我们认为无需在《公司条例》内订明有关细节。第

２４及２７条的修订，旨在删除列明该等细节的条文。 

 

  就条例草案第３１条新订的第１６８ＢＡＩ条，有议员关注若公司成员或债

权证持有人在收到公司以电子形式发出的文件或资料后，根据该条文向公司索取

印本，而该文件或资料要求他在某限期前采取某行动，他可能会在限期过后才收

到有关印本，因为条文规定，除非他在限期前不少于十四日向公司索取，否则公

司只需二十一日内送交或提供印本即可。有见及此，我动议修订第３１条，订明

如成员或债权证持有人在上述情况下，向公司索取文件印本，公司须在收到有关

要求后的七日内，向他们送交或提供有关印本。除此之外，我们亦建议对第３１

条就新订的第１６８ＢＡＨ条作文字上轻微的修订。 

 

  代主席，全部的修正案均获得法案委员会的支持，我希望各议员支持有关修

正案。 

 

  多谢代主席。  

完 

 


